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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葵青區議會 

社區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二零一五年) 

 

 

視光/眼睛檢查服務跟進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報告視光/眼睛檢查服務的申請、預約及服務情況 

(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為止)、第一階段的跟進工作以及第二階段的申請事宜，

並諮詢委員意見。 

 

背景 

 

2.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協會」) 已按計劃伙拍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 於 2015 年 1 月 2 日開始在荔景的社區結合保健中心提供視光/眼睛檢

查及驗配矯視眼鏡服務。 

 

申請概況 

 

3. 本處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期間，共收到 6,139 份申

請，統計數字如下： 

 葵涌區 青衣區 總數 

合資格申請者 3,344 2,380 5,724 

資料不全申請者 249 148 397 

不合資格申請者 11 7 18 

 

4. 第一階段的申請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結束後，新增申請約有 589 份，

當中資料不全的申請有 44 份。本處按申請人要求，已發出共 3337 張〈認收通知

書〉，約有 300 名申請人補交資料，並已被撥入抽籤名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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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階段的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4 月 30 日，抽籤預計於 2015 年 5

月中旬進行，以分配 2015 年 7 月至 12 月的服務配額，並於 5 月 28 日公佈抽籤

結果。上述服務全年均接受申請，第三階段將緊接第二階段展開，所有於 2015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收到的合資格申請將自動撥入下一輪的抽籤。 

 

預約安排 

 

6. 第一階段的申請結果公布後，協會或理大已於三個月內 (即 2015 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致電所有中籤者，通知他們有關預約安排。在應診日一個月前，成

功進行電話預約[即成功與職員確實應診時間]的中籤者均會以郵寄方式收到預約

確認信以及應診時須簽署的聲明及同意書。成功預約者將於應診日一星期前收到

預約確認信。中籤者於應診日須簽署有關同意書，以表示同意服務由實習視光師

在其臨床導師(註冊視光師)的督導下提供、其臨床資料可被用作教導該實習視光

師以及其檢查結果可綜合作統計用途。如中籤者不同意上述安排，將不准使用有

關服務。 

 

7. 惟 2015 年 1 月 2 日至 2 月 28 日的服務配額當中，共有 73 位中籤者未

能接受服務，原因請見圖一1。 

 

                                                      
1
 未能透過電話聯絡申請人的情況包括「已致電 3 次但均無人接聽」及「電話號碼錯誤/無此人」；不合

乎資格人士則包含「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的受惠人」、「綜援受助者」等。 

36% 

31% 

25% 

8% 

未能接受服務的原因 

無故缺席 

主動取消服務 

未能透過電話聯絡申請人 

不合乎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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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在聯絡所有中籤者後仍有服務餘額，有關餘額將由候補人名單上的申

請人補上。第一階段中未能成功聯絡的中籤者、未被聯絡的候補人、合資格但未

中籤的申請人，均會自動撥入第二階段的抽籤名單中，無需再進行申請。而缺席

者將永久被取消抽籤資格，任何特殊個案將由民政處個別考慮。 

 

服務概況及其跟進工作 

 

9. 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為止，成功預約者的出席率達 94%，人數為 511，

其中共有 224 人獲驗配矯視眼鏡，16 人獲轉介約見眼科醫生。 

 

10. 就服務監察方面，本處已根據服務協議的規定，要求協會提交工作報告

（包括服務人數的統計數字）以確保服務水平達到服務協議訂定的目標。此外，

本處已制定服務使用者意見問卷調查以監察服務質素。就服務監察的最新情況，

請參閱社區健康服務文件第 3/2015 號。 

 

11. 最後，自葵青社區重點項目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開展以來，本處共收到

兩宗投訴。其一是關於投訴人因逾期補交資料而未獲本處納入第一階段的抽籤名

單內；其二是有服務使用者就服務提供者的安排（即有關「視光/眼睛檢查服務

由實習視光師在其臨床導師(註冊視光師)的監督下提供」）表示不滿。本處經已就

上述兩宗個案，書面答覆兩位投訴人，並與協會跟進有關個案。另外，與協會及

理大協商後，我們將實行以下兩項措施：(1) 檢閱及更新《申請須知》、《服務申

請常見問題》及《預約確認信》清楚列明上述安排；(2) 訂定指引以助確保診所

職員清晰地向應診者講解服務使用細則。 

 

 

社區健康服務工作小組秘書處 

二零一五年三月 


